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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促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

论述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有关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

作的部署要求，推动我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，

持续擦亮福田志愿服务品牌，为福田“两个典范城区建设”

贡献退役军人力量，根据有关法规、政策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加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

（一）加强党建引领。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，将党

的领导贯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始终。采用专题辅导、集中培

训、“云课堂”等多元方式组织退役军人志愿者全面系统学

习党章，定期赴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。自觉在各

级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统筹下开展工作，充分发挥退役军

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依托“老班长工作室”“红星志愿服

务队”开展红色宣讲、国防教育、征兵宣传等活动，打造和

巩固一批退役军人红星志愿服务示范岗、红星堡垒户和有影

响力的志愿服务党建项目，切实把退役军人志愿者凝聚到党

组织周围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区文明办、团区委、

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二）加强培育引导。加强与区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

区委沟通对接，深化组织管理、项目策划、技能培训等交流

合作，促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，提

高运转效能。通过政策引导、重点培育、项目资助等方式，

按照“一街道一特色”的要求，着力打造“内涵丰富、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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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、特色鲜明、成效显著”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，树

立福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标杆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

区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三）加强分级管理。推动成立社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

队伍，在全市率先建成“区—街道—社区”三级退役军人志

愿服务体系，将服务下沉至社区。进一步完善各级退役军人

志愿服务组织规章，坚持“日清、周结、月讲评、年表彰”

工作机制，逐步建立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机制。（区退役军

人事务局牵头，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二、丰富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形式内容

（四）深化志愿服务内涵。坚持创新和实效并举，紧扣

党委政府中心工作、群众所需所盼，引导退役军人精准实施

志愿服务。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和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相结

合的方式，开展助力高考、爱心献血、暖心春运、国防教育

宣讲、应急救援、慰问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，推动退役军人

服务社会与自我服务双向发力，实现志愿服务与退役军人服

务保障体系互相赋能、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。（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牵头，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五）助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。支持退役军人志愿服

务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部署，鼓励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常

态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和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。常态开展

主题鲜明、形式多样的爱国拥军志愿服务，深入开展爱国主

义教育、政策法规宣传“五进”活动，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

职业、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

区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六）积极融入基层治理。建立与社区、法律服务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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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组织等联动机制，将志愿服务延伸到基层一线、服务到群

众身边，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融入基层治理体系。学习推

广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鼓励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把志愿

服务充实到治安防范、日常巡逻、交通文明引导等工作中，

以日常思想政治引领、常态帮扶解困和走访服务三位一体，

形成退役军人矛盾纠纷、困难诉求前端化解机制，引导退役

军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，成为参与平安建设、基层治理的重

要力量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区文明办、区司法局、

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七）开展关爱帮扶工作。鼓励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

设置拥军优属服务项目，在春节、“八一”、“9.30”、国庆等

重要节点开展慰问活动，协助做好送政策、送技能、送岗位、

送帮扶、送保障、送尊崇“六送”工作。在退役军人创新创

业基地设立志愿服务站，组织退役军人企业家积极投身志愿

服务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八）打造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。拓宽退役军人志愿服

务范围，精准发挥退役军人在应急、救援等领域特长，定期

开展理论知识宣传和培训演练，重点强化城市应急救援专业

能力，打造平时服务、急时应急、灾时救灾、战时应战的专

业化志愿服务队伍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各街道办事

处协助）

三、创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管理机制

（九）广泛吸纳优秀人才。结合退役军人返乡报到“一

站式”服务、优待证办理服务、全员适应性培训等，宣传推

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活动，动员招募青年退役军人志愿者，

进一步充实人才储备。鼓励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吸纳退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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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人中的功臣模范、先进典型、优秀青年等加入队伍，招募

救援、医疗、法律等专业志愿者，充实志愿服务队伍专业力

量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十）实施多层级人才培养。针对多种志愿服务人才需

求，建立分级分类的退役军人志愿者培训体系。实施“基础

化”培训，依托志愿者（义工）联合会、团校、行业组织等

专业力量，开展志愿者岗前基础培训、骨干管理培训。实施

“特色化”培训，针对基层不同需求，通过实训授课、实操

演练、实地观摩等多元化方式，按领域、分区域开展特色技

能培训。实施“专业化”培训，对救援、医疗等专业性要求

高的志愿服务项目,聘请专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，提升

退役军人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

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十一）精准对接服务需求。坚持群众导向，支持退役

军人志愿服务组织下沉基层，广泛征集服务需求，科学规划

服务活动，精准设计开展接地气聚人气的服务项目，提升服

务实效。探索建立“社区吹哨、老兵报到”机制，实施“菜

单式”管理、“预约式”服务，推动志愿服务与基层需求精

准高效对接。将退役军人志愿者纳入全区志愿服务信息库，

为全区各领域志愿服务供需对接提供支持。（区退役军人事

务局牵头，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十二）突出精神激励。建立以精神激励为主的退役军

人志愿服务工作激励机制，提升退役军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积

极性和自觉性，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有志愿服务时间

记录的志愿者人数占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80%。

开展年度“十佳志愿者”遴选表彰活动，在学雷锋志愿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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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典型、道德模范、青年五四奖章、最美退役军人、爱国

拥军模范等遴选活动中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表现优秀的退

役军人志愿者。将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和服务开展情

况作为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站和优秀站长推荐参评的重要

依据。培育退役军人志愿文化，创作推广志愿服务文化产品，

提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影响力，切实让退役军人通过志愿服

务获得归属感、荣誉感、责任感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

区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四、夯实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保障措施

（十三）加大协同力度。推动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纳

入全区志愿服务规划，实现服务项目、激励保障、响应机制

有效衔接。建立由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，区文明办、区

民政局、团区委等部门参与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协同机

制，合力做好指导、服务、联系和管理工作，重点围绕项目

培育、队伍建设、平台管理、激励机制等开展交流合作，形

成“人员联培、设施联建、活动联办、品牌联创、成果联享”

的“五联”格局，实现有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、有规范的志

愿服务制度、有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、有固定的志愿服务阵

地、有坚实的志愿服务保障的“五有”目标。（区退役军人

事务局牵头，区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

协助）

（十四）加大保障力度。建立政府推动、社会参与的多

元保障机制，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提供场地、资金、交通、

安全等全方位支撑。区、街道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将退役军

人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发展所需经费纳入年度预算，为人员培

训、后勤保障、宣传激励等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。志愿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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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单位应为退役军人志愿者提供交通、用餐、保险等基本

保障。探索联合保险公司设计开发符合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特

点的险种，为志愿服务活动承保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

区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十五）加大监管力度。强化政府监管，推动建立联合

监管机制，确保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组织依法依规开展活动。

强化社会监督，畅通公众评议渠道，积极邀请人大代表、政

协委员等参与志愿服务评议，加大社会对退役军人志愿服务

活动的监督力度。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，对退役军人志愿服

务组织的基础条件、内部治理、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等进行

评估，结果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、社会各界资助，以及落

实相关优惠政策的重要参考。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区

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道办事处协助）

（十六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发掘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典型，

加强对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宣传报道，扩大宣传覆盖面

和影响力，彰显退役军人“退役不褪色、退伍不退志”的政

治本色，弘扬“若有战、召必回”的英雄气概，在全社会营

造关心、支持和参与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的浓厚氛围。（区

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，区文明办、区民政局、团区委、各街

道办事处协助）


